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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所屬、公平交易委員會及反托拉斯基金

112年度決算評估報告 

四、近年物價異常波動頻仍，允宜持續精進調查分析方式及主動監測

機制，俾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及民眾權益 

公平會 112 年度「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計畫預算數 523

萬 9 千元，決算數 523 萬 6 千元，執行率為 99.94%，該計畫主要

辦理調查處理事業獨占、結合、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行為案件、

掌握重要產業市場動態及建置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等業務。經查： 

(一)112 年度公平會重要民生物資價格異常波動立案調查情形 

為穩定民生物價，保障消費者權益，行政院自 96年起成立

「穩定物價小組」，由各部會密切監視國、內外商品價格變化，

定期調查國內民生商品價格，其中公平會任務分工為針對各類

商品及勞務價格異常案件，主動立案調查是否涉有人為操作及

聯合壟斷等情形，於查獲業者設有違法行為時，依公平交易法

進行裁處；公平會除參與前述「穩定物價小組」，並設置「防制

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運作，因應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重

要農畜產品及應節商品價格予以監測，亦就各類商品及勞務價

格異常案件進行主動立案調查是否有人為操縱或聯合行為。 

檢視公平會 112 年度依法針對盤商囤貨及哄抬價格等投機

行為，或重要民生物資等價格波動異常或聯合壟斷立案調查之

具體查核結果(詳表 1)，8件完成查處案件中，遭處分者計 6件，

裁罰金額共 2 億 9,210 萬元，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

益，允宜賡續檢討加強重要原物料、民生物資價格之查處，以

遏止不肖廠商合意或共同調漲物價。 

表 1  112 年度公平會重要民生物資價格異常波動立案調查結果表 

項目 立案時間 調查重點 結案時間與調查結果 
裁處 
金額 

預拌 109.4.10 主動調查北部預拌 112.2.15 臺灣水泥公司、國產建材公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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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立案時間 調查重點 結案時間與調查結果 
裁處 
金額 

混凝土 混凝土業者調價行
為是否涉及聯合行
為。 

司、亞東預拌混凝土公司等3家全國性
業者及桃園市15家區域性業者，合意
分配桃園市預拌混凝土交易對象及避
免相互競爭，足以影響桃園市預拌混凝
土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1項規定。 

2億1,310
萬元 

豬血 111.11.1 

主動調查北部地區
豬血食品業者調價
行為是否涉及聯合
行為。 

112.3.8彭勝公司及得意公司，合意調
漲豬血食品價格，足以影響北部地區豬
血食品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15條第1項規定。 

處分 
20萬元 

液化石
油氣
(桶裝
瓦斯) 

111.2.14 

主動調查高屏地區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業者是否涉及聯合
行為。 

112.6.20 依現有事證，尚難認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之情事。 

不處分 

輪胎 111.3.11 

民眾檢舉國內輪胎
業者聯合調漲輪胎
價格，涉及違反公
平交易法案。 

112.8.16 依現有事證，尚難認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之情事。 

不處分 

通話費 111.2.15 

民眾檢舉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與台
灣大哥大股份有限
公司聯合停止實施
手機購機方案，涉
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案。 

112.9.6中華電信公司與台哥大公司於
107年10月就「行動寬頻4G不降速優
惠專案（699H或699型）」、「新精選購
機方案（月繳699元）」方案，聯合取
消通話費優惠，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
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
1項規定。 

處分 
7,600萬

元 

熱浸 
鍍鋅 

111.8.17 

主動調查中華民國
熱浸鍍鋅協會訂定
統一收費標準是否
涉及聯合行為。 

112.9.30 中華民國熱浸鍍鋅協會製作
「熱浸鍍鋅加工建議價格表」，並於每
季「熱浸鍍鋅雜誌」上刊載、發送所屬
會員知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
1項規定。 

處分 
10萬元 

醫院 
掛號費 

111.9.30 

民眾檢舉桃園市楊
梅區怡仁綜合醫院
及天成醫院聯合調
漲掛號費，違反公
平交易法案。 

112.11.17怡仁綜合醫院等2家業者合
意共同調漲急診掛號費及門診掛號
費，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
定。 

處分 
160萬元 

醫用 
氧氣 

112.2.23 

民眾檢舉醫用氧氣
業者調漲氣態醫用
氧價格，違反公平
交易法案。 

112.11.22台大氣體公司及臺北氧氣公
司於111年8月至10月合意調漲氣態
醫用氧價格，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 

處分 
110萬元 

資料來源：公平會提供。 

(二)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及確保消費者權益，允宜持續精進物價

異常波動調查分析及監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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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對於近年各項民生物資價格持續高漲問題，作有多項

決議事項，建議公平會加強調查，舉例 112 年度部分決議事項

如下： 

1.(十七)有鑑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工作計畫包括配合行政院「穩

定物價小組」掌握重要民生物資市場供需概況，尤其是應景

重要農畜產品價格監測等，須派員訪查掌握商品價格變動情

形，惟查公平會人力有限，歷年來國內消費市場各項民生物

資價格高漲問題仍有諸多未能如實反映，恐影響相關政策因

應與推動，公平交易委員會既有規劃於 111 年 8 至 10 月間召

開與地方機關協調聯繫會議，應併同檢討規劃配合地方機關

查報重要民生物資價格波動之合作機制，…。 

2.(二十六)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公布，111 年上半年(1 至 6 月)

全體受雇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為 4 萬 4,262 元、年增 3.02%；

然自 111 年 3 月以來，物價上漲幅度都超過 3%，通膨抵銷薪

資成長，實質經常性薪資 4 萬 1,452 元、年減 0.11%，…，

公平交易委員會應密切注意整體市場狀況，配合行政院穩定

物價小組進行物價監控，並嚴防聯合漲價行為，…。 

據公平會說明略以，物價波動原因多重，該會已持續運作

「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運用產業主管機關所發布民生

物資價格公示資料，關注市場價格變化情形，定期召開會議掌

握民生物資價格市況，並就涉有違法行為進行裁罰。惟 112 年

度公平會已就 6 件聯合行為案件進行裁罰，占當年度完成查處

件數(8件)比率約 75%，另比較調查處分期間，已進行裁處案件

中，1件屬 109 年度立案調查，有 4件屬 111 年度立案調查案件，

計有 3 件立案時間至處分日已逾 1 年，鑑於近年物價異常波動

頻繁，且民生物資價格波動影響民眾生活甚鉅，允宜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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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異常波動調查分析及監測機制，改善縮短調查期間，俾確

保消費者權益及維護市場競爭秩序。 

綜上，鑑於近年民生物價頻繁異常波動，影響民眾生活甚鉅，

為維市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允宜妥善運用內部研究資源，

並持續精進調查分析及監測機制。 


